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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收文文號：

桃園市政府青年事務局  函
地址：32070桃園市中壢區環北路390號
承辦人：科員 王玟潔
電話：03-4225205#6007
電子信箱：10022054@mail.tycg.gov.
tw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年10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桃青公字第10900064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說明三  (109101600037_380420000A_1090006404_ATTACH1.jpg, 
　　　109101600037_380420000A_1090006404_ATTACH2.pdf, 
　　　109101600037_380420000A_1090006404_ATTACH3.xlsx)

主旨：有關本局提供109學年度寒假全國大專院校青年志工返鄉

　　　服務辦理兒童營隊，惠請貴校鼓勵桃園學生所組相關社團
　　　踴躍提案申請，詳如說明，請查照。
說明：
  一、每年寒假為全國大專院校青年志工返鄉服務之高峰，桃友

　　　會（聯合會）或相關聯誼性社團以多元營隊方式，提供桃
　　　園市學童具創意和教育意義之假期生活，有助青年參與公
　　　共事務及服務社會。
  二、為鼓勵貴校桃友會（聯合會）或相關聯誼性社團踴躍提案
　　　申請辦理寒假兒童營隊，本局提供以下資訊做為參酌運

　　　用：
    (一)經調查本市計有11所國民小學有合作意願，提供辦理兒
　　　　童營隊如住宿、盥洗、活動場地/容納人數、訂餐等資
　　　　訊，請貴校依「桃園市國民小學提供寒假青年志工隊返

　　　　鄉服務一覽表」逕洽各國民小學。
    (二)另依「桃園市政府促進青年社會參與補助作業要點」，
　　　　六人以上青年志工團隊，且團隊成員占人數二分之一以
　　　　上，於桃園市推動教育、社區、環境、文化、科技、健

　　　　康及其他各項志願服務工作皆可提出申請，申請方案依

　　　　收件順序審核，補助款用罄即不再受理，相關補助規定
　　　　聯繫窗口請洽桃園市政府青年事務局公共參與科王玟潔

1090010980
第 1 頁　共 2 頁



裝

訂

線

　　　　小姐（03-4225205分機6007）。
  三、隨文檢附「桃園市國民小學提供109學年度寒假青年志工
　　　返鄉服務一覽表」、「桃園市政府促進青年社會參與補助
　　　作業要點」及宣傳DM各1份。

正本：全國各大專院校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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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
一、桃園市政府青年事務局提供109學年度寒假全國大專院校青年志工返鄉服務辦理
兒童營隊，惠請公告各社團周知
二、轉知社團周知並轉貼校外訊息處周知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組長：

學務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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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另轉知北友會


